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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城综函〔2025〕473号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市政协
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34144号提案答复的函

王贵兰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涉路施工管理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

的建议》（提案第 134144号）收悉，经综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，市水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，中山供电局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中山城市交通拥堵情况日趋严重，备受市民群众

关注。究其缘由，除了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，路网规划不合

理，交通管理力度不足等原因之外，涉路施工逐渐演变成为一

种常态，也是造成中山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由

于涉路施工管理缺位，城市道路三天两头围蔽挖开，“拉链路”

现象频繁出现，影响市民群众商住出行之余，对中山城市形象

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就此你们提出“加强统筹协调，排好

建设时序”“加大监管力度，提升管理效能”“加快项目建设，尽早

还路于民”等建议，我局表示赞同。

一、关于“加强统筹协调，排好建设时序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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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了“建设工程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联席会议制

度。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，构建决策科学、

运行高效、监管有力的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机制，坚决整治建设

工程“围而不建、建而不快”问题，提高项目建设效率，2023年

10月 7日，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中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道

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该《方

案》明确了项目建设单位、行政主管部门、项目所在镇街、管

线权属单位等职责分工，建立建设工程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联

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和执法局，负责牵头

揽总、统筹协调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位建设项目占用或者挖掘

城市道路行为。

（二）建立了“计划动态报备制度”。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

位根据年度占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的项目，制定年度挖掘计划，

每年 12月 10日前报市城管和执法局；每季度结合项目变动情

况对年度计划申请集中调整，优化完善后形成季度计划，每季

度最后一个月的 15日前将下季度计划报市城管和执法局。市城

管和执法局根据各单位报送的计划，对同一条道路的各类占用

开挖项目进行整合归并，尽量做到在同一个时间段的项目共同

施工，避免重复开挖。

（三）建立了“季度联席会议制度”。市城管和执法局每季

度末召集各行业部门和管线单位对上报的下一个季度占用挖掘

市管城市道路计划进行综合研判和优化完善，协调重大项目占

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同步施工等工作；总结上季度在建工程项

目占用挖掘市管城市道路施工管理情况，通报检查发现的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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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交流审批监管中的经验做法及存在的不足，部署下季

度工作。同时将整合优化后的占用挖掘计划和市管城市道路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信息在“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动态管理群”

通报给各单位，做到信息共享，并由审批部门协调同一路段施

工项目单位尽量在同一时间段内申请占用挖掘许可。

（四）市交通运输局每半年组织供电、供水、供气及通信

等单位召开挖掘信息共享工作会议，收集公路挖掘在同一路段

施工的项目，进行协调，并将挖掘信息计划在公众网站公示。

（五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项目开工建设前结合实际情况，

组织通讯、水务、电力、燃气等管线单位召开施工交底会，协

调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，避免重复开挖，实现“一次开挖、多

家共享、同步实施、统一恢复”。

二、关于“加大监管力度，提升管理效能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规范审批手续。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了《关于落实

中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，督促各行业管理部门、管线单位和镇街强化项目施工管理，

确保文明施工落实到位。一是优化审批流程。采取并联审批，

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了审批指引，明确了审批标准，

为申请单位了解审批程序提供便利。二是严把施工时间。严格

把控建设项目审批时限，加快施工进度，确保整体项目按时间

节点顺利推进。三是严格审核把关。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制定科

学合理的交通疏导方案，严格把控占道范围，尽量占用最少道

路、留足通行空间，切实把占道施工对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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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展联合督导。市城管和执法局牵头，建立了以住

建、交通、水务、生态环境、公安交警等行业主管部门为成员

单位的联合督导组，每月开展联合督导 1次，形成常态监管态

势，把占用挖掘城市道路“围而不建”等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解

决好。2023年 10月份以来，组织联合督导行动 22次，印发检

查通报 22份，及时将检查发现问题通报至各单位进行整改，形

成了“反馈+跟踪+落实”的闭环管理机制。

（三）部门齐抓共管。市交通运输局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

输厅关于公路路政许可的实施办法》建立了技术审查制度、许

可日常监督检查制度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制度。加强对涉

公路施工活动许可的技术审查，严格按照审查通过的施工工期

进行许可，严控涉公路施工许可的行政审批环节，重点对涉公

路施工的必要性、交通疏导方案的合理性进行严格审查，严控

施工范围和工期，保障既有道路在施工期间的有效通行。市水

务局、中山供电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国资委

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在建项目开展日常检查，今年以来，各

部门累计检查在建项目 1324个，发现不文明施工问题 311个，

均已督促施工单位完成整改。

（四）全民参与监督。一是建立“计划公示制度”，市城管

和执法局对各单位上报的市管城市道路年度和季度占用挖掘计

划进行统筹归并后在局政务网公示，接受市民群众的监督。目

前，2025年年度、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季度市管城市道路占用挖

掘计划已在局政务网公示。二是市城管和执法局开发了挖掘城

市道路审批全流程监管平台，即“挖掘道路施工监管二维码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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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时赋二维码，由施工单位张贴在施工告示牌上，日常巡查

人员和市民群众通过扫码上报发现的不文明施工行为，施工方

收到上报信息后会立即整改，形成了审批、监督、整改全流程

闭环管理。今年以来，共计对占用道路建设项目赋码 429个，

截至目前，利用监管平台开展日常巡查 1638个（次），接受市

民群众反馈的问题 38个，已全部整改完毕。三是市交通运输局

加强对公路行政许可事项的日常检查，严格按照《广东省交通

运输厅关于公路路政许可的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次数进行检查；

同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路政许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

并主动公开检查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五）强化执法力度。一是市公安交警部门一直以来都将

交通执法工作作为单位的重要任务来抓，强化重点施工路段的

交通管理，尽最大努力保障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有效运行，严

厉打击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规范城

市道路的行驶秩序；二是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了《2025年中山

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系统市容环境整治工作方案》，对未经许

可，擅自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的行为依法查处。今年以来，全市

共查处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、超审批期限等违法行为 14宗，

罚款 2.8万元。

三、关于“加快项目建设，尽早还路于民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合理安排施工进度。一是落实既定的施工计划按时序

推进。按照实施“完成一段、开通一段”方式，及时释放已完工路

段的通行能力，有效缓解施工区域整体拥堵，并要求施工单位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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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施工工艺，压缩施工占道范围和时间，最大限度减少对道路资

源的占用。二是强化协同联动。对同一区域施工的项目，协调排

水、供水、电力、燃气、管信等有关单位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内

共同施工，避免因反复进场施工而造成长期占用道路资源，影响

市民的出行体验感。

（二）开展事前指导。一是根据《中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

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职责分工，市自然资源部门

负责加强项目用地报批、征地拆迁等指导工作。为加强项目建设，

该局积极配合项目建设单位、涉路施工各职能部门及镇街开展涉

路施工项目的相关工作，加快行政审批，做好用地保障，进一步

提高工程建设效率，确保建成民生项目、民心项目。二是工信部

门在全市通信路由规划的基础上，对“三线”整治工程建立事前评

审、事后验收的工作机制，联合镇街、技术专家、运营商等单位，

在项目施工前对项目的技术方案、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评审，加

强跟踪管理，项目完工后开展项目验收，保证项目施工质量，避

免重复施工。

（三）强化舆论宣传。一是市城管和执法局印发了《关于

落实中山市建设工程项目占用道路“围而不建”专项治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，明确了“挖掘道路施工公示牌”及工程期限超过 3个月的

“五牌一图”规格和样式，施工现场应当按要求规范设置。同时

“挖掘道路施工公示牌”要公示工程名称或挖掘内容、建设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工地管理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、工期、

监督电话等，同时在公示牌上张贴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（复印

件），方便群众了解工程进度和进行日常监督。二是市公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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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了施工通告制度，对交通影响较大的占道施工项目，公安

部门在审批同意后，将协助建设单位发布施工通告，在施工过

程中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，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反馈，同

时结合实地勘查发现的违规施工问题，依法对施工单位进行处

罚。三是要求施工单位把“挖掘道路施工公示牌”设置在路口交叉

位置和围蔽区域前中后三个位置，提前向周边群众告知施工信息。

涉及路口封闭等重大项目的，施工单位做好交通疏导，并协同镇

街或村委等提前做好解释沟通，提高公众知晓度，全力争取市民

理解与支持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你们对涉路施工管理，缓解城市交通拥

堵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5年 9月 10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俊桥 881131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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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、中山供电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城

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国资委。

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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